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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建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构想 

 

云南省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张春生 徐兆云 

 

    行业协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社会经济团体组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管

理方式的改进，电子政务的推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成本的降低，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

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的地位

和作用将更加突出。 

    云南省是全国十九个重点产煤省区之一，煤炭资源丰富，储量大、分布广、煤种全、煤质好。

预测总储量达７００多亿吨，探明储量２４０多亿吨，居全国第８位，在南方１４个省区中仅次于

贵州，居第２位。从资源分布看，全省１６个地州市１１０个县（市、区）均有分布。历经数十年

的发展，云南已经形成了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为主体的煤炭产业格局，截止２００２年末，全省共

有各类煤矿１７１８个，还有大量为煤炭工业服务的煤炭企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２００２年全省

生产原煤３０６６.２５万吨，洗精煤２４６.２５万吨。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家煤炭工业管理部

门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煤炭工业管理体制实现了重大改革，政企分开正逐步实现，煤矿

安全生产正逐步好转，煤炭生产经营秩序正逐步规范，依法办矿、依法管矿的法制意识正逐步增

强，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省煤炭行业逐步形成。因此，成立全省性的煤炭工业协

会势在必行，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服务和自律功能的作用，引导煤炭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无论对煤炭企业还是煤炭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煤炭工业协会的培育和发展面临良好的条件和机遇 

    １.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企分开，煤炭企业逐步走向市场，为协会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在

我省现有的１７１８个煤矿中，国有煤矿８３个（省煤炭工业局直属煤矿１０个，省监狱管理局直

属煤矿９个，地县及其他煤矿６４个），占全省煤矿总数的４?８％；乡镇煤矿１６３５个，占全省

煤矿总数的９５.２％。在２００２年全省生产的３０６６.２５万吨原煤中，国有煤矿生产原煤１

１９６.３２万吨，占全省的３９％；乡镇煤矿生产原煤１８６９?９３万吨，占全省的６１％。２

００３年５月中旬，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省煤炭行业整合方案》，将对云南省煤炭工

业局局属煤矿、乡镇煤矿、地县国有煤矿进行整合。第一阶段整合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直属企业，由

其所属的９个煤矿和省煤炭供销总公司联合组建云南东源煤业集团公司，巩固和加强省煤炭局局属

煤矿在精煤、电煤方面的竞争优势，形成云南精煤和电煤供应的主渠道，将东源集团构造形成科技

含量高、核心竞争能力强、能发挥主导带动作用的大型现代煤炭集团，第二阶段以东源集团为龙头

企业，对占有煤炭资源的乡镇煤矿、地县国有煤矿进行整合，做大做强东源集团。实现云南煤炭工

业的整体进步和持续发展。这是我省煤炭行业改革的重大举措。通过改革，煤炭企业，特别是国有

煤炭企业将逐步完全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煤炭工业协会有了充分发挥其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服务和自律功能的作用，引导煤炭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空间。 

    ２.在煤炭行业走向市场后，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搭建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行业协会既是自我

协调、自律管理和服务的团体，又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参谋和助手，还是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

煤炭工业协会可以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把政府关于煤炭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直接传达到企业，政府



可以把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府不该管的、不便管的工作交给煤炭工业协会去做。另一方面，煤

炭工业协会可以代表煤炭企业向政府反映一些共性问题、意见和建议，在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代表

煤炭企业维护其合法利益。促进煤炭行业逐步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由政府宏观管理，行

业协会协调服务，企业自主经营的运行机制。 

    ３.煤炭生产经营秩序的逐步规范，为煤炭工业协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和发挥功能的外部环境。

行业协会要发挥其作用，必须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前些年，我省的煤炭生产经营秩序

一度混乱，从业人员法制意识非常淡薄，法制建设工作相对滞后。自１９９８年以来按照国务院的

部署在全省煤炭行业实施了关井压产，并对煤炭生产经营秩序进行了有效的清理整顿；自２００２

年以来又开展了煤矿安全专项整治，经过清理和整治，全省煤炭生产和经营秩序得到了规范，煤炭

从业人员依法办矿和依法管矿的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煤炭市场的逐步规范为煤炭工业协会开

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煤炭工业协会也将促进煤炭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

化。 

 

二、组建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总体思路 

    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组建必须与政府对煤炭行业的现行管理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省煤炭

工业现行的管理体制基本情况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国务院决定：将原煤炭部直属的云南等１６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工业管理局，改组为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００年７月，云南省人民

政府决定：撤消云南省煤炭工业厅，在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加挂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牌子，实行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作为过渡，在实现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履行全省煤炭行业管理

职能。行业管理业务以云南省人民政府管理为主。２００２年９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设立云

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由省经贸委管理，其主要领导由省经贸委副主任兼任，机构级别为副厅

级。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暂时保留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牌子作为过渡，负责全省煤炭行业管理

和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成立后，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不再加挂云南

省煤炭工业局牌子。基于我省煤炭工业现行的管理体制，并结合云南煤炭工业实际，特提出我省组

建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总体思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

国家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要求，组建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为社会中介组织，协会挂靠云南

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省煤炭工业局），实行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省煤炭工业局）和云

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双重领导，以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省煤炭工业局）为主的管理模式。 

 

三、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组建方式 

    云南省煤炭行业现有省级社团组织３个，分别是云南省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云南省煤炭学

会、云南省煤炭经济研究会。云南省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于１９８９年，是云南省从事煤炭

设计、勘探、建设、生产、经营、科研和教育的企事业单位和煤炭企业管理工作者，组成的从事煤

炭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探索和传播现代煤炭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推进煤炭企业改革和煤炭

企业发展服务，承办政府委托有关云南煤炭行业企业管理事项的全省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云南

省煤炭学会成立于１９５８年，是从事煤炭科学研究的社团团体。云南省煤炭经济研究会成立于１

９９１年，是专门研究和探讨煤炭经济问题和发展的社会团体。多年来３个协会（学会、研究会）

依法积极开展活动，为煤炭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

好的经验。为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我们建议：将云南省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更名为云南省煤炭

工业协会。云南省煤炭学会和云南省煤炭经济研究会继续保留，报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由云南省

煤炭工业协会代管，仍然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在成立初期，请省政

府以及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部门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帮助其逐步过渡为依靠会

员交纳会费和通过开展有偿服务来维持协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团体。 

 



四、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性质和宗旨 

    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性质为全省煤炭行业协会，是由全省煤炭行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

个人自愿联合结成，会员不受部门、地区、所有制限制的全省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宗旨是：遵

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贯彻国家和省煤炭产业政策，参与实施煤炭

行业管理，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为煤炭企事业单位及其经营管理者服务。 

 

五、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主要任务和业务范围 

    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企业和政府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发挥服务和自律功

能，协助政府推行经济政策和法令，推动全省煤炭行业技术与管理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云南煤

炭工业的现代化。 

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的业务范围是： 

（一）受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委托，开展行业调查研究。对煤炭行业状况、中长期发展趋势等基

础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为省政府和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制订以煤炭为基础能源的经济政

策和发展战略、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咨询建议，并参与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法规制定的

前期工作。 

（二）根据行业特点，制定本行业的行规行约。建立行业自律机制，规范行业自我管理行为。协调

煤炭企业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强市场建设与管理、组织同行议价，促进企业平等竞争，维护行

业整体利益。 

（三）协助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做好组织煤炭企业多种形式的联合体，发展煤炭大企业集团；协

调煤炭行业内部生产经营、技术合作中的问题，推动横向联合、协作、资产和资本运营。 

（四）根据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实际，组织完成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委托的各项任务，包括全省煤矿

安全政策、法规的调研咨询工作，根据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的要求，参与煤矿安全检查与监督等。 

（五）代表本行业向省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企业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研究和提出

相关政策建议，反映会员单位的愿望和要求，维护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 

（六）根据省级煤炭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和参与信息咨询服务工作，收集、整理、分析、交流国

内外煤炭行业的市场状况和经营管理、经济技术信息。对会员单位的经营管理、发展战略及经济技

术指标进行分析评价，为煤炭企业实现煤炭工业现代化提供优质的信息咨询服务。 

（七）协助省级煤炭主管部门贯彻技术政策和法令、法规，研究煤炭工业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向

省级煤炭主管部门提出煤炭工业技术政策建议，提高优质煤比重，推动大型煤矿改造，建设高产高

效矿井和质量标准化矿井，开发煤层气资源，加大洁净煤转化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组织煤炭行业

技术成果鉴定与推广应用，推动煤炭工业技术进步。 

（八）参与制订、修订本行业有关质量、技术、经济、管理等标准和规范，参与组织推进会员单位

贯彻实施国家和省有关质量、技术、经济、管理等标准和规范。开展行检行评和参与资质审查工

作。 

（九）受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会员和社会委托，对兴办煤炭企业和行业内重大投资、改造、开

发建设项目的先进性、经济性和可行性进行前期论证和跟踪管理工作。 

（十）受省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完成煤炭行业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预审及环保工程竣工验

收等工作。参与节能工作，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利用效率。 

（十一）参与煤炭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组织有关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培训，提高煤炭干部和职

工队伍的专业和技术素质。 

（十二）参与煤炭企业家（经营者）队伍建设，对煤炭企业管理工作进行指导，总结、评选和推广

先进企业和优秀经营者的典型经验，促进煤炭工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提高煤炭行业整体素质。 

（十三）协助省政府和企业做好煤炭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体育、新闻等方面的工作，促进

全省煤炭行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十四）评选优秀成果和论文，开展智力服务，发展煤炭行业公益事业。 

（十五）承担省政府以及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接受会员单

位和社会的委托，提供有关专项服务。 

    云南省煤炭工业协会组建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克服因袭相承的相关作风，给

协会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原则，要

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实行民主办会，更好地发挥协会的整体功能和社会功能；要为省政府服务，为

省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部门服务、为煤炭企事业单位服务、为会员服务，为云南煤

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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